
哈尔滨汇明石材有限公司建材矿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工程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哈尔滨汇明石材有限公司建材矿 

（2）建设性质：新建 

（3）项目承办单位：哈尔滨汇明石材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位于哈尔滨市阿城区大岭乡北东约 5.0km 处，地理坐标：

东经 127°09'00"，北纬：45°31'28"。 

（5）建设规模：本项目矿区范围面积为 0.0157km2，开采能力为 10 万 t/a，

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开采深度 293m~222m。矿山服务年限为 1.7 年；年工作日为

240 天，每天工作 1 班，每班 8 小时；产品为普通建筑用石材，采出后全部外售。 

（6）工程投资估算：总投资 1000 万元。 

二、项目建设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1、环境空气  

本项目排放的粉尘对周围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较小，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浓度限值的要求。  

项目环境保护目标在据本项目较远，且不在主导风向的下风向上，粉尘经大

气扩散后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较轻。  

采石场爆破所产生废气量不大，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项目生产机械和运输车辆较少，燃用柴油产生的废气量较小，在空气环境中

经一定的距离自然扩散降解后，对评价区域空气质量影响不大。  

2、水环境  

运营期不产生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排入防渗旱厕所，定期外运堆肥不外排，

对水环境影响小；临时表土堆场经采取截排水沟、拦挡措施后对水环境影响小。  

3、声环境  

运营期噪声主要是爆破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噪声、道路运输噪声等，通过加

强管理、合理实施爆破作业、禁止夜间施工和距离衰减等降噪后做到达标排放，



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目标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运营期采石场剥离产生表土堆存于临时表土堆场内用于后期绿化覆土，不外

排；采场剥离和开采产生的废土石堆存于表土暂存场，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

收集后由本项目建设单位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填埋。运营期得到了妥善的处置，不

会对环境造成大的影响。  

5、生态环境  

（1）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项目所占各类土地面积占阿城区相应的土地面积比例较小，项目占用土地对

阿城区土地利用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土地的占用、使用功能的变化，提高了土

地的利用价值。  

（2）对植物、植被的影响  

项目占地范围内植物种类均为常见植物种类。项目在施工和生产中通过场区

绿化和开采结束后合理的搭配不同种类的土著植物植被，经过一段时间后可逐渐

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项目对植被、植物的影响可以接受。  

（3）对动物的影响  

项目区主要动物是小型兽类、小型常见鸟类，数量不多，项目实施对动物的

影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4）对景观的影响  

由于矿山开采规模不大，占地面积小，对于较大范围的生态景观来说，本次

矿山占地和工程行为造成景观影响面甚小。 

（5）水土流失影响  

项目开发利用方案、水土保持方案等针对工程的性质，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防治水土流失的工程措施、植被措施和管理措施，严格落实提出的各项水

保措施后水土流失影响很小。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要点 

1、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采取湿式作业方式；对表土暂存场、采场、道路实施洒水降尘措施；爆破方

式采用控制爆破，控制用药量，减少扬尘量和爆破废气量；加强运输车辆管理，

如运输车辆应低速匀速行驶、严禁车辆超载超速行驶、运输车辆加盖篷布以防止

石料泼洒加重运输扬尘污染等；加强绿化以减少扬尘的扩散面积。  

2、水环境保护措施  

运营期不产生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排入防渗旱厕所，定期外运堆肥不外排，

对水环境影响小；  

废石场、临时表土堆场淋滤水通过截、排水沟及拦挡措施后外排。  

3、声环境保护措施  

严格实施一天两班的工作制度；尽可能选用噪声低、振动小、能耗小的机械

设备；加强生产设备的日常维护；破碎机、筛分机安装减振垫、隔板；运输车辆

低速、匀速行驶，禁止鸣笛，且将矿石运输尽量安排在昼间进行；施工人员佩戴

耳塞；爆破作业必须由专职爆破员进行操作，爆破作业时必须向所有人员明确警

戒范围等。  

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  

运营期采石场剥离产生表土堆存于临时表土堆场内用于后期绿化覆土，不外

排；采场剥离和开采产生的废土石堆存于表土暂存场，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

收集后由本项目建设单位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填埋。运营期得到了妥善的处置，不

会对环境造成大的影响。5、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贯彻“预防为主”的思想和政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确保采石场生产不对

区域生态环境造成毁灭的破坏；认真做好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完善环

境管理，落实生态影响防护与恢复的监督管理措施；对于采石场开采破坏的植被，

要制定补偿措施，损失多少必须补偿多少，原地补偿或异地补偿；加强生态环境

意识宣传，提高员工的生态环境保护素质；加强建设项目“三废”管理，在重视生

产的同时，要做好废弃物的处理配套工程和职工劳动安全保障工作，尽量减少对

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职工自身健康的影响。  

四、公众参与的途径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名称：哈尔滨汇明石材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阿城区大岭乡北东约 5.0km处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13654596157 

环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名称：黑龙江兴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先锋路 469 号 1 栋 2 层（北门）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451-58564695 

电子信箱：87973363@qq.com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公众在了解本项目建设内容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后，可就下列问题提出看

法： 

1、该工程在建设运行后您最关心的环境问题是什么？ 

2、您认为该工程中拟采取的环保措施对污染防治是否有效？ 

3、如果您认为环保措施有问题，请提出您的建议？ 

4、您是否同意发工程在拟建位置建设？ 

5、如果您不同意该工程在拟建位置选址建设，请说明理由，并提出您的建

议。 

6、其他问题。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主要方式  

征求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可通过

信函、传真、电话、来访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联系。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接受与环

境保护无关的问题）。  

2、公众意见反馈  

mailto:87973363@qq.com


反馈方式：公众可以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或

者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提交书面意见，并请提供具体联系方式。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机

构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宝贵意见。 

谢谢您的参与和合作！ 

  

哈尔滨汇明石材有限公司 

                                  二 O 一八年五月 


